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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一) 配合行政院暨審計部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水、油、電、紙)專案計

畫」辦理。 

(二) 事務管理規則第二四四條：各機關對於使用能源之管理，應加強各種

管制措施，以達成節約能源之目的。 

二. 目的： 

(一) 為避免能源浪費及考量能源使用安全問題，針對本校各項能源使用訂

定管理要點，俾有效管制能源之應用，達到減少經費支出與設備安全

使用。 

(二) 加強學生節約能源之知識、培養愛惜能源之態度與習慣，並培養學生

使用能源的正確觀念態度。 

三. 電力管理： 

(一) 養成良好習慣，離開室內時隨手關閉空調、照明、設備等。 

(二) 各班級指定專人控管教室電源，升旗、午休及放學後須關閉各項電源。

對於未關閉電源之班級，每次將扣該班團隊生活榮譽競賽成績 1分。 

(三) 廁所燈光由鄰近班級指定專人控管，無人使用時須關閉電源。師生個

別使用後，請養成隨手關閉電源習慣。 

(四) 行政用電腦不使用時立即關機，螢幕、列表機暫停時間超過十分鐘以

上，請隨時注意關閉電源。 

(五) 各走廊電燈若非活動需要請勿開啟，放學後或無人使用時，請全校師

生養成隨手關燈之習慣。 

(六) 實驗課及烹飪課使用器械或設備之能源（火、瓦斯、電），在課程結束

後須立即關閉，以防意外並節省能源。 

(七) 學生留校晚自習應採集中管理，避免過度分散於多間教室。 

(八) 個人電器用品不得隨意在校園內充電。 

(九) 教室內電器設備(吊扇、冷氣、電燈、電視等)使用原則如下:  

1. 為有效保持電器設備氣之正常運轉及延長使用年限，各班應確實負  

起維護、保管之責任，其開關不得任意拆卸。 

2. 為節約能源，各班應視天氣之變化斟酌使用吊扇或冷氣。 

3. 各班在離開教室參加各種集會活動以及上體育、音樂、軍護、電腦、

實習或實驗課程時，應將電器用品關閉。如發現違反規定時，扣班

級榮譽分數。 



4. 兼有進修學校上課班級，應於上、放學時派專人檢查，如發現有損

壞情形應立即會知相對班級導師以釐清賠償之責。 

四. 用水管理： 

(一) 全校師生使用之給水設備請節約使用並隨時關閉。 

(二) 若發現漏水情形，請即通知總務處庶務組水電技工修復。 

五. 紙張使用管理： 

(一) 各項會議或通知資料等應力求簡明，減少紙張版面，應雙面列印。 

(二) 影印教學資料（80張以上）請至油印室印刷，應避免使用影印機。 

六. 維護： 

(一) 若發現任何設備有損壞情形，請即通知總務處庶務組修復。 

(二) 電源及電器等設備應經常維修、保養，以提高能源效能。 

七. 為培養同學愛惜公物的習慣及維護教室舒適的學習環境，若因人為因素而損

壞公物時，由該生或班級照價賠償，並應受記過之處分。(詳閱本校公物損

毀/遺失賠償要點) 

八. 本要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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